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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从业活动，加强行业自律管理，规范

从业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社会消防技术管理规定》以及 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编制本规范。 

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规定，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救援部门等有关单位的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6个章节和 3个附录。 

本规范由江苏省消防协会提出并归口。 

主编单位：江苏安泰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泓和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泓晟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江苏春秋消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利华消防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南京消防器材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国泰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江苏正安消防检测评估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华腾工业

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中泰检测检验有限公司、南京秦淮之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泰州市志远消

防工程有限公司、昆山金盾消防检测站有限公司、南京万御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扬州平安电气消防检测

有限公司、江苏华盾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江苏蓝盾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江苏永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环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苏州恒基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江苏铁军消防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华盾检测

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市合众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天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荣沃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 

主要编写人：邵磊 倪向阳 潘志文 朱孜全 秦晓巍 黄珏 徐云峰 孙桥 李振原 任荣利 晋小明 龚

宜山 张志远 张达平 凌家立 丁杭英 秦玉华 邓树斌   

主要审查人：蒋正林 李前林 陈玉法 唐晓亮 戴晓莹 诸德志 归小平 金开能 张永根 夏中友 张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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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维护保养服务自律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事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服务（以下简称“维保”）的基本条件、

标准、流程、形象、工具及相关资料。 

本规范适用于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全流程服务

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

用于本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7号《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 

GB 25201-2010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 

GB 39800.1-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DB32/T186-2015 《江苏省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 》 

T/JFPA 0002—2019 《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规程》 

T/JFPA 0006—2021、T/JIA 0003—2021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能力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服务 

是指为保障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对单位提供前期维保现状核查、过

程标准作业、后期结论汇总等工作的全流程服务。 

3.2 消防技术服务人员 

是指依法取得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并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中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按照有关规

定取得相应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在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中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人员。 

3.3 技术负责人 

是指对本机构的消防技术服务实施质量监督管理，对出具的书面结论文件进行技术审核，且具备一

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的人员。 

3.4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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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对本机构的消防技术服务实施项目管理，对项目质量问题负责，对出具的书面结论负责，且具

备相应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的人员。 

3.5 维保前期服务 

是指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与委托单位签订正式维保合同后，开展维保内容复核、消防设施维保计划制、

进场授权确认等服务。 

3.6 维保过程服务 

是指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按照已编制的消防设施维保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定期到现场开展的流程性

服务工作和服务结果的提交展示。 

3.7 维保后期服务 

是指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与委托单位在维保合约即将到期前，开展的全周期工作汇总和移交汇报服

务。 

4 一般规定 

4.1 从业条件要求 

4.1.1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在承接消防维保业务后，应按照《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的要求，

组建与该项目相适应的技术团队，明确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4.1.2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了解并遵守委托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提前与委托单位协商，委派相关

技术服务人员接受委托单位安全教育培训，应在培训后开展消防技术服务工作。 

4.1.3 维保过程涉及特殊作业时，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操作人员需持相应特种作业资格证。 

4.1.4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组织从业人员按规定参

加继续教育。 

4.2 自律经营要求 

4.2.1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专业技术标准、行业标准，

依法经营，维护行业声誉，恪守职业道德。  

4.2.2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公开、公正、诚信、独立自主地开展业务，认真履行合

同，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客观反映维保项目的消防设施状态，对维保结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2.3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当以质量、技术和信誉赢得市场，参考相关法

律法规及行业价格指南合理报价，反对劣质低价、无序竞争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4.2.4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宜参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能力评价》T/JFPA 0006—2021 参与本省行业

组织的评星评级，并由行业组织在社会公布，自觉接受行业组织和社会的监督。 

4.2.5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宜在行业组织的指导下定期开展机构内部服务质量监督。 

4.2.6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得转包、分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 

5 专业服务规定 

5.1 服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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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服务约定 

5.1.1.1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根据相关的技术规程、规范及委托单位的委托需求，签订书面服务合

同。 

5.1.1.2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和委托单位应根据双方约定，明确服务范围和要求，内容应涵盖建筑信

息、消防系统类别、维保内容、维保期限、以及运行状态问题等，并形成约定条款（见附录 B）。 

5.1.2 服务公示 

5.1.2.1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在行业组织的指导下，统一对外展示服务公示信息。 

5.1.2.2 服务公示信息应在委托单位主要建筑醒目位置进行展示。公示信息内容应涵盖：项目名

称、机构信息及人员资格信息，以及维保范围、维保频次、维保时间等信息（见附录 C）。 

5.2 服务流程 

5.2.1 维保前期服务 

双方的维保服务合同签订后，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及时会同委托单位开展维保内容复核，并组织进

场授权会议等维保前期服务工作。 

5.2.1.1 维保内容复核 

a) 资料设施复核 

 对消防设施问题记录资料进行复核确认，并提出整改方案告知委托单位。 

内容包括：单位基本资料、建筑信息、消防图纸、消防设施系统及数量，核实内容的完整性和维保

计划的准确性。 

b) 现状问题复核 

对消防设施存在的现状问题进行复核确认。 

5.2.1.2 进场授权会 

由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合同签订人和项目负责人会同委托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召开进场授权会议(见附录 A.1)。会议内容包括： 

a) 确认服务内容 

双方再次确认维保服务内容，包括：服务的建筑信息、消防设施数量、维保计划要求、消防设施现

状问题等。 

b) 确认人员信息 

双方确认各自团队人员，包括：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方维保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维保团队成员，

含个人相关资格、职称、职业资格等；委托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及项目现场联系人，

双方互留通讯信息。 

c) 公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向业主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提交确认项目服务信息，并在委托单位

消防宣传栏等醒目处进行张贴、公示。 

5.2.2 维保过程服务 

根据双方确认的年度、月度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计划，定期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服务过程涵盖维

保预约、首次会、现场作业、末次会等内容。 

5.2.2.1 维保预约 

维保项目负责人根据制定的维保月度计划内容，至少提前一天与委托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预约确

认开展消防设施维保任务，可通过微信、电话、邮件、第三方维保 app 小程序等方式，预约内容包括：

维保时间、作业内容、作业范围、作业人员信息等，消防设施维保任务需要得到委托单位消防安全管理

人员的确认后方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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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首次会 

维保项目负责人到达项目现场后，宜使用人脸识别定位工具、水印相机等技术手段进行签到确认，

带领项目组成员与委托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组织召开当次维保首次会（见附录 A.2），会议内容包括： 

a) 当次维保计划确认 

项目负责人向委托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再次确认本次维保作业的时间、维保作业内容及作业范

围，如有变动，根据委托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提出的要求进行计划变更。 

b) 注意事项确认 

项目负责人向委托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告知本次维保注意事项及应急方案，维保作业中需要委托

单位配合的事项；委托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向项目负责人提出测试要求及其他相关要求。 

c) 作业申请确认 

双方交底完成后，填写当次作业申请单，双方签字确认，并明确维保结束时间。 

5.2.2.3 现场作业 

a) 人员安排 

项目负责人根据本次月度维保计划，将消防设施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等维保任务内容，按建

筑楼栋、楼层、区域分配至项目组人员。 

b) 维保作业 

项目组人员按照分配到的维保任务内容，现场对应楼栋、楼层、区域进行消防设施外观检查、功能

测试、保养工作，记录发现的消防设施问题内容，并填写《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记录表》，针对消防设备

重点部位，例如消防泵房、屋顶增稳压设备、火灾报警主机等，检查人员应在设备运行时拍摄视频存档；

对于消防设备检查时，使用带水印功能相机拍照形成影像记录。 

c) 维保确认 

项目负责人负责对当次维保过程中各项目组成员提交的维保作业记录进行核实确认，对发现的问题

汇总、整理并当场编写处理方案。 

5.2.2.4 末次会 

现场维保工作结束后，维保项目负责人带领项目组成员与委托单位组织召开当次维保末次会（见附

录 A.3）会议内容包括： 

a) 作业完成确认 

项目负责人根据现场实际完成情况对照维保月度计划向业主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汇报：维保月度计划

完成情况、问题处理情况、未处理问题的维修方案及建议项等； 

b) 作业完毕设备移交确认 

项目负责人向委托单位当场确认主要消防设施状态：报警控制主机手自动、消防水泵控制柜手自

动、防排烟风机控制柜手自动、湿式报警阀组相关阀门启闭状态等。填写《末次会议及作业移交表》，

并按《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规程》T/JFPA 0002—2019 相关记录要求，填写《消防设施维护保养

记录表》，一并交由业主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签字确认。 

c) 问题处理确认 

项目负责人将当次维保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意见，以书面形成汇报委托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填写《消

防设施问题处理单》（见附录 A.4），双方确认处理方案并签字确认。 

5.2.2.5 报告出具及移交 

当次维保作业完成后，依据《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规程》T/JFPA 0002—2019 等标准出具维

保报告，按照维保合同约定条款，及时送达业主方签收。 

5.2.2.6 应急响应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建立应急响应机制，确保有项目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项目组人员及时通过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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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或到达现场的方式协助处置。 

5.2.3 维保后期服务 

5.2.3.1 年度维保报告 

在服务合同周期即将到期时，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组织对委托单位进行全合同周期内维保工作汇

总，按照《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规程》T/JFPA 0002—2019 相关技术要求形成《年度维保报告》，

并向业务单位移交汇报，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 项目情况概述 

委托单位消防设施现状、维保频次、维保内容等。 

b) 维保年度计划落实情况 

是否按照年度维保计划、月度维保计划进行维保作业。 

c) 技术人员组成 

参与本项目维保作业的主要技术人员配置情况。 

d) 问题汇总 

合同周期内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结果。 

e) 其它服务 

配合上级部门检查、配合消防疏散演习、消控室值班人员培训等。 

f) 改进建议 

项目负责人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根据实际使用要求、新规范要求提出合理的消防设施改进方案。 

5.2.3.2 年度客户满意度调查 

在服务合同周期即将到期时，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宜对委托单位项目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根据调查

结果，有针对性地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 

5.3 服务工具 

维保服务过程中应携带用于现场记录及现场作业的工具。 

5.3.1 维保记录工具 

用于现场召开维保首、末次会议的记录工具，包括：便签纸（记录纸）、移动设备、便携式电脑、

便携式打印机等。 

5.3.2 维保作业工具 

用于维保作业过程中对各消防系统功能测试及保养使用的工具，包括消防水系统测试、消防报警及

联动系统测试、防排烟系统测试、灭火器检查、重要消防设备保养等。 

5.3.2.1 消防水系统测试装置 

a) 多功能试水检测装置：室内、外消火栓动静压测试； 

b) 水喷淋系统试水检测装置：末端放水启泵测试、试水阀测试； 

c) 声级计：水力警铃测试。 

5.3.2.2 消防报警及联动系统测试装置 

a) 感烟探测器功能试验装置：点型感烟探测器报警功能测试； 

b) 感温探测器功能试验装置：点型感温探测器报警功能测试； 

c) 线性光束感烟探测器滤光片：线性探测器报警功能测试； 

d) 火焰探测器功能试验器：红外、紫外火焰探测器报警功能测试； 

e) 标准气体（氢类、烷类）：可燃气体探测器报警功能测试； 

f) 声级计：报警联动控制器功能测试，声光警报器功能测试、消防广播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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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复位钥匙：手动报警按钮、消火栓按钮等。 

5.3.2.3 防排烟系统测试工具 

a）数字风速仪：防排烟风口风速测试； 

b）微压计：测试防烟疏散楼梯前室及楼梯间余压值。 

5.3.2.4 灭火器检查工具 

称重装置（电子秤等）：手提式气体灭火器检查。 

5.3.2.5 其他测试工具 

数字温湿度计、电子秒表、手持式激光测距仪、卷尺等。 

5.3.2.6 保养工具 

a) 除尘器(或吹风机）：用于清除控制柜、报警控制器、风机等设备灰尘； 

b) 除锈（除污）套件：用于阀门阀杆、消火栓栓口锈渍清除； 

c) 电工组合工具：用于柴油发电机保养、报警控制器等保养； 

d) 超声波清洗仪器：用于点型探测器清洗。 

5.4 服务形象 

5.4.1 工作服 

维保技术服务人员宜着正式、安全、规范的服装。其中：正式是体现消防技术服务的专业性，工作

严谨不随意；安全是技术服务人员穿着的服装有利于方便开展技术工作；规范是体现技术服务人员着装

的款式、搭配的统一要求。 

5.4.1.1 制式要求 

a）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维保服务人员的服装宜符合消防技术服务行业组织的制式要求。 

5.4.1.2 服装类别 

满足职业资格要求的技术人员可着装制服，制服应区分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消防设施维保操

作员。 

5.4.1.3 服装款式 

按照男女款式，制式上衣和裤装区分，制式上衣体现工种、执业资格证编号、服务机构名称、反光

条等；制式裤装佩维保工具插袋。 

5.4.1.4 服装材质 

材质应能符合化工企业等特殊场所的入场要求，宜采用全棉、防静电等适用材质。 

5.4.2 个人防护与劳动保护  

消防技术维保服务人员根据需要应配备用于电气安全作业、登高作业、化工企业等特殊场所作业所

需的个人防护与劳动保护用品，包括：安全帽、安全带、安全鞋、绝缘手套、护目镜、听觉保护器等。 

5.4.3 装备配备 

消防技术维保人员进行日常技术服务时宜配置多功能腰带、装备包、作业标识牌等装备。 

5.4.3.1 多功能腰带 

多功能腰带应可配挂通讯设备，放置记录文件及其它套件。 

a）通讯设备 

对讲机（含防爆型）、手机等； 

b）记录用具 

便签纸、记录本、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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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他套件 

多功能组合套件（如电笔、手电筒、报警装置复位钥匙）等。 

5.4.3.2 装备包 

装备包内含常用维保维修工具（通用型）：万用表、内六角扳手（套）、活动扳手（套）等； 

5.4.3.3 作业标识牌 

包括：正在作业挂牌、请勿合闸挂牌、警戒带、安全锥等。 

5.5 服务资料 

5.5.1 前期服务资料 

按本规范 5.2.1 规定的要求形成统一的书面文件、记录、表格等。 

5.5.2 过程服务资料 

按本规范 5.2.2 规定的要求形成统一的书面文件、记录、表格等。 

5.5.3 后期服务资料 

按本规范 5.2.3 规定的要求形成统一的书面文件、记录、表格等。 

5.5.4 维保档案管理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应在维保周期结束后，将服务资料按《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规程》T/JFPA 

0002—2019 的要求整理归档，形成维保档案，移交委托单位。 

6 信息化服务规定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宜使用维保信息化软件开展服务工作，信息化软件应能在 PC 端或移动端实现维

保计划编制、现场作业、服务流程交互等功能，且维保服务信息能接入上一级的智慧消防平台。 

6.1 维保技术标准信息化 

为保证建筑消防设施正常运行，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的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系统联动试验

等维保工作，应遵循相关行业的技术标准，各项标准内容编入信息化服务软件工具。 

6.1.1 维保计划编制 

依据《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规程》T/JFPA 0002—2019 的要求，将确定的服务内容导入信息

化软件，编制年度、月度计划。 

6.1.2 维保检查标准 

依据《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规程》T/JFPA 0002—2019 的要求，通过信息化软件来执行消防

设施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等标准作业。 

6.1.3 问题生成及处理 

将维保作业中发现的问题，通过信息化软件生成问题处理情况。 

6.1.4 维保报告生成 

根据维保作业内容、发现及处理的问题形成维保结果报告。 

6.2 维保服务流程信息化 

为保证消防设施维保服务过程可追溯，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所执行的维保服务流程编入信息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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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具，实现消防服务机构与委托单位的实时在线交互，确保维保服务质量。 

6.2.1 服务内容确认 

6.2.1.1 维保预约 

参照本规范 5.2.2.1 要求。 

6.2.1.2 首次会 

参照本规范 5.2.2.2 要求。 

6.2.2 服务结果确认 

6.2.2.1 末次会 

参照本规范 5.2.2.4 要求。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过程记录样表 

A.1 维保项目进场授权会议记录表 

A.2 首次会议记录表 

A.3 末次会议记录表 

A.4 消防设施问题处理单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约定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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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规范性附录） 

维保项目进场授权会议记录表 

项目 

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 

地点 

 
主 持 

 
记录 

 

 

 

 

 

 

 

 

 

会议 

签到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委托单位方 

   

   

   

   

 

 

 

 

维保单位方 

   

   

   

   

   

   

会议内容 

维保 

范围 
 

消防设施

现状问题 
 

维保 

注意 

事项 

 

 委托 

 单位 

 要求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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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2 

（规范性附录） 

首次会议记录表 

委托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日 期  

首次会议记录 

当次维保范围 

 

 

 

 

当次维保内容 

 

 

 

 

计划维保日期  

注意事项及委托单位要求： 

 

 

 

 

 

维保作业申请 

维保开始时间 
 

 
计划结束时间  

维保项目负责人 

（签名） 

 

 

 

 

委托单位消防安全责任

人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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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3 

（规范性附录） 

末次会议记录表 

委托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日 期  

末次会议记录 

当次实际维保情况 

 

 

 

 

 

 

实际维保日期  

 

维保发现问题及处理建议： 

 

 

 

 

维保作业移交 

维保完成 

设备移交状态 

报警控制器控制方式 手动  自动  无此项 

消防水泵控制柜控制方式 手动  自动  无此项 

稳压泵控制柜控制方式 手动  自动  无此项 

排烟风机控制柜控制方式 手动  自动  无此项 

正压送风机控制柜控制方式 手动  自动  无此项 

报警阀组阀门启闭状态 开启  关闭  无此项 

防排烟阀复位状态  是   否   无此项 

报警设备复位状态  是   否   无此项 

其它设备状态  

维保结束时间 
 

 

委托单位现场确认人 

（签名） 
 

维保项目负责人 

（签名） 

 

 

 

 

委托单位消防安全责任

人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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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4 

（规范性附录） 

消防设施问题处理单 

委托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维保日期  

维保发现问题情况 

序号 
隐患 

级别 

系统 

名称 

设备 

名称 
位置 

问题 

描述 

问题 

类型 

问题 

原因 

解决 

方案 
落实人 

预计完

成时间 
处理情况 

            

            

            

            

            

            

            

委托单位意见 

 

 

 

 

 

 

 

 

维保项目负责人（签名） 

 

 

 

确认时间  

委托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签

名） 
 确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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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约定 

一、委托单位：                                  

项目名称：                                  

二、维护保养范围： 

（一）维保区域： 

建筑名称 1：                       建筑面积：             

建筑名称 2：                       建筑面积：             

......     

(二) 维保内容： 

建筑名称 消防系统或设施 维保内容 

（此处按建筑类

别分项填写） 

□消防供配电设施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消防供水设施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消火栓 (消防炮) 灭火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泡沫灭火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气体灭火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防排烟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应急广播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消防专用电话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防火分隔设施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消防电梯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细水雾灭火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干粉灭火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灭火器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厨房灭火系统 □外观检查□功能测试□保养 

□其他建筑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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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护保养期限： 

 自     年     月      日    时起至  年    月    日    时止。 

五、消防设施现状问题： 

1、系统性问题：（xx 系统瘫痪或缺失）...... 

2、设施设备问题：（xx 设备损坏或缺失）...... 

3、其他......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项 

1、对故障零部件提供临时备件，保障消防设施能够在紧急状态下发挥作用； 

2、对故障零部件确需更换的，向委托单位提出更换建议（附更换部件说明文件）。 

3、对委托单位值班或者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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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资料性附录）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信息公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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